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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孙某从事二手车买卖业务，2022年7
月，他网购了一辆车，但未签订购车协议、
未办理过户，也没有现场查看车辆。物流送
达当天，该车就被原告宫某买走，孙某与宫
某签订购车协议，保证该车原版车况，同时
签订补充协议：此车必须过户，车况没有重
大事故，无水淹、无火烧。
  宫某于当日付款并提车回烟台途中，车
辆发动机故障灯闪烁并无法启动，检测发现
车辆发电机损坏，只能更换发电机后将车辆
拖回烟台，宫某为此支出拖车费等共计2810
元。其后，宫某到车管所办理过户，因车辆
发动机号与车管所登记备案号不一致而无法
过户。2022年7月26日，宫某对车辆发动机号
进行了检测，并支出检测费200元。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变更发动机必须经过相关部门批
准及备案，车辆并不具备上述条件，无法正
常行驶，处于无法使用状态。

  宫某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购车协议，孙
某退还购车款，赔偿购车款的三倍损失，并
支付其为购车而支出的维修费、打车费等。
  高密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车辆
因车辆发动机号与车管所登记备案号不一致
而无法过户，孙某已经明显违反了双方对车
况的约定，且导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构成
根本违约，宫某有权要求解除涉案购车合
同，故涉案车辆买卖合同应予解除。合同解
除后，孙某应返还购车款，并承担宫某支出
的维修费、打车费等必要合理支出，宫某返
还涉案车辆。车辆发动机虽然被更改，但仅
凭现有证据，不能想当然确定系被告孙某所
为，宫某也未举证证明孙某在出卖涉案车辆
之时明知该车辆的实际车况，因此不能认定
孙某在出卖涉案车辆时具有欺诈的故意。对
于宫某要求赔偿三倍损失的主张，法院不予
支持。

  “根据法律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可以获得三倍赔
偿。”高密市人民法院法官李储民表示，三
倍赔偿的前提是认定经营者具有欺诈的故意
以及实施了欺诈行为，包括明知真实情况、却
故意告知虚假情况和隐瞒真实情况两种情形。
对于经营者是否明知，是否故意，需要消费者
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而不能仅仅依据推定。
  本案中，孙某虽从事二手车交易，但其
并不具备检验检测涉案车况的能力，目前并
无专门法律规定关于二手车经营主体的检测
义务。孙某在尚不了解车辆实际情况的前提
下出售车辆，虽不是明知故意的欺诈行为，
但也违反了签订的购车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
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
解除合同：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
的；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
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
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
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
目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以持续履行的

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
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
方。第五百六十六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
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
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
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
损失。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
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
定的除外。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
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因孙某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可依法解除双方签订的车辆买卖合同。宫某
返还车辆，孙某返还宫某支付的购车款并承
担其必要支出。”李储民提醒，市民在购买
二手车前，最好要求卖家提供完整的车辆登
记证、车辆行驶证、交强险凭证等手续材
料，并认真查验车况，特别是发动机号、车
架号等是否与车辆行驶证等证书上的一致，
对于车辆的真实车况要以实际检查结果和相
关报告为准，不要轻信口头承诺。交易过程
中，要注意保留好合同、聊天记录等关键证
据，以便在产生消费纠纷时更好地维权。

  原告王某是一名网络主播，与被告宋某
在2018年徒步时相识。
  2020年5月至12月期间，王某通过银行转
账的方式向宋某转账13笔，宋某向王某转账
一笔，两者相抵，王某给宋某转账的顺差为
100余万元。
  2021年5月，王某针对该款项和宋某协商
还款事宜，两人未达成统一意见产生纠纷。
王某起诉至法院，主张该款项系宋某借款，
要求宋某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宋某称转账中的绝大部分款项并非借
款，大部分是王某委托他在直播时进行打赏
的钱款，还有一部分是王某通过他向他人返
还的打赏款，当时只有一笔18万元的转账明
确说是借款，但在某次活动期间，王某提出
其垫付的活动费用在18万元中扣除，剩余部

分在直播时继续打赏。双方之间已无借款事
实存在。
  寒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主张
与宋某之间系借贷关系，仅依据金融机构的
转账凭证提起诉讼。宋某抗辩该款项系用于
给王某进行网络打赏，并提供了直播平台公
司出具的打赏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该证
据足以抗辩王某的主张，王某仍应就借贷关
系的成立以及借贷金额承担举证责任。庭审
中，宋某仅承认存在18万元的借款，但依据
直播平台公司出具的打赏记录，宋某给王某
的打赏远超过18万元，被告抗辩已经通过打
赏的方式偿还该笔借款，存在合理性。综
上，王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宋某的具体
借贷金额，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
终法院依法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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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是发生在粉丝与主播之间的民间
借贷纠纷，粉丝给主播打赏的现象并不鲜
见，当打赏款与借贷还款难以分辨时，出借人
对于是否存在借贷合意应承担举证责任，否则
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寒亭区人民法
院法官张宏立表示，王某给宋某转账后，有证
据证明宋某通过本人或委托案外人给王某开
设的直播间进行网络打赏，且打赏款明显多
于转账金额，王某不能提供证明借贷关系存
在的其他证据，无法证明存在借贷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明确，出
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
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

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当事人
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
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
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
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
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
的，裁定驳回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明确，
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
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
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
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
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民间借贷关系的
确定，不仅要有交付
凭证，还要有借贷合
意。当提交的证据不
足 以 证 明 借 贷 行 为
时，当事人要承担举
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如今，金钱往来已经
不仅局限于现金、银
行转账等，借贷的方
式也日趋多样化。当
网络主播仅以转账凭
证主张借贷行为，粉
丝主张款项用于直播
打赏并有证据足以抗
辩时，借贷关系是否
成立？打赏款能否认
定为偿还借款？寒亭
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
起案件中，面临此种
情形的当事人因举证
不能，被依法驳回了
要求偿还借款的诉讼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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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李晓林

  随着二手车市场
的发展，因买卖二手
车产生的交易纠纷也
日渐增多，特别是网
络购车中往往暗藏销
售者故意隐瞒车辆实
况、告知车辆虚假情
况等购车风险。若销
售者存在欺诈行为，
则需要承担惩罚性赔
偿责任。如果购买的
二手车发动机号与车
管所登记备案号不一
致，导致车辆无法过
户，消费者能否以消
费欺诈为由索赔？高
密市人民法院审理的
一起案件中，因现有
证据不能证明经营者
具有欺诈故意，消费
者要求三倍赔偿的诉
讼请求未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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